《平谷区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《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》等工作部署，加快推进我区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，更好地推动就业增长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，结合平谷区实际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拟定了《平谷区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
研究学习中央、北京市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相关政策，梳理我区现有就业政策文件，推进新旧政策补充与衔接，收集企业、重点群体、培训机构等各方意见，通过充分调研、深入研讨和多次修改，形成了《措施》初稿。初稿形成后，进一步征求了财政局、发改委、教委等相关部门建议，结合反馈对内容作了多轮完善，最终形成本《措施》。

起草原则

（一）提高站位、主动作为

从服务大局、服务民生、服务发展出发，坚持把就业优先战略贯穿于平谷区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，为平谷区重点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就业保障。

（二）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

统筹解决当前企业稳岗压力大、重点群体就业支撑不足等现实问题，同时前瞻研判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，实现短期纾困与长期固本相统一。

（三）靶向发力、精准施策

聚焦重点群体和关键领域，创新特色就业促进政策举措，加大补贴力度，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，推动形成更加稳固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格局。

四、主要内容
全文共有7方面26条内容，包括健全就业促进工作体系、加大企业规模扩岗稳岗奖励、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、加大自主创业带动就业扶持、支持人力资源市场壮大发展、加强职业技能提升与高技能人才培育、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健全就业促进工作体系

共3项内容：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导向、完善家门口就业服务、推进“民生底图”综合服务平台建设。

（二）加大企业规模扩岗稳岗奖励

共2项内容：包括企业规模招用奖励、企业规模稳岗奖励。

（三）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

共3项内容：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、就业见习补贴与留用奖励、强化重点群体分类帮扶。

（四）加大自主创业带动就业扶持

共4项内容：包括推进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建设、支持青年创业主体加入孵化基地、扶持优秀创业项目、一次性创业吸纳就业补贴。

（五）支持人力资源市场壮大发展

共5项内容：包括人力资源机构职业介绍服务补贴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零工保险补贴、支持人力资源机构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活动、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做大做强、扶持人力资源产业园建设。

（六）加强职业技能提升与高技能人才培育

共4项内容：包括鼓励培训后就业、扶持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建、支持开展职业技能竞赛、推行产教融合定向技能培训。



